
 

 

长治市农业农村局行政处罚类运行流程图 
 

行政职权编码：2300-B-00100-140400 至 2300-B-15400-140400 

行政职权名称：对未按照规定办理登记手续并取得相应的证书和牌照，擅自将

拖拉机、联合收割机投入使用，或者未按照规定办理变更登记手

续的处罚等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一般程序 

发现违法事实 

不予处罚 

表明执法身份、 

指出违法事实 

审 查 

制作处罚决定
书，当场交付 

 

制作笔录、 
抽样取证等 

复议决定或行

政判（裁）决 

执行 

 
依据处罚决定书
要求，限期整改。 

报告备案 

调查取证 
（2 人以上） 

处罚前告知 

 

登记保全（7
日内决定） 

听取陈述 

申 辩 

决 定 

送 达 

执 行 

进入行政复议

或诉讼流程 

说明处罚理由， 

听取陈述申辩 

 

立（受）案 

进入行政复议

或诉讼流程 

 

复议决定或行

政判（裁）决 

不予处罚 

移送司法机关 

需给予纪律处分的，报

告有管理权的机关 

进入强制

执行程序 

结 案 

 

结 案 

收集书证、物
证等 

鉴定、勘验等 

其他取证 
方式 

简易程序 

 

已改正的 

 

 

 

 

        申辩理由 

   成立的 

 

 
 
 

 提出复议或 

 诉论请求的 

提出复议或诉 

讼请求的 

逾期不履行 

处罚决定的 

 
 
给
予
处
罚 

承办机构：农业综合行政执法队 

服务电话：3026161 

监督电话：3041055 

 

 


